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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會計作為以增進校務基金

財務效能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制度實施的主要目的，係在放寬大學經費使用彈性、提升資源運用效率，達

成大學自主、財務盈虧自負的目標。會計人員除依法行政外，尤須採行企業化經營理念協助學校財

務規劃與控管，使有限資源更有效運用，亦宜本服務熱誠，尊重分工，並適時提供有用的決策資訊，

以增進校務之順利推展。

　鍾秀英（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主計室主任）

壹、前言

邁入世界一流大學之林

是我國高等教育之政策目標，

而大學自主、財務充裕是重要

關鍵。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以下簡稱校務基金）制度實

施的主要目的，係在放寬大專

校院經費使用彈性、提升資源

運用效益，達成財務自主、盈

虧自負的目標。校務基金之資

金來源除政府補助外，尚須自

籌部分財源，以因應教學、研

究及服務所需。因此加強成本

效益觀念，提高經費使用績

效，促進財務有效運作，方能

善用有限資源，並發展學校特

色。

會計人員藉由預算審核、

收支審核、會計審核、現金審

核、採購及財物審核與工作審

核等，可協助學校達成興利

（提供所需財務分析予首長作

為決策參考，以增進財務效

能，使資源配置發揮最大效

用）、防弊（落實執行財務收

支管理機制，減少財務收支違

失弊端發生）及開源節流（藉

由收支審核及預算控管，增益

收入及減少不經濟支出）等功

能。

本文將從預算籌編、分配

及執行、協助開源與節流、財

務控管、強化內控內稽以及積

極參與校務研究等方面探討，

冀期有助於強化大專校院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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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功能，以提升校務基金的

財務效能。

貳、校務基金簡介

一、法規與制度

為提高校務基金使用彈性

並強化大學自主能力，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以

下簡稱設置條例） 88 年制定公

布，為期與時俱進，符合當今

社會需求，爰於 104 年再次修

正，其修正重點略以：

（一）明定校務基金來源分為

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及自籌收入二類，修正

部分自籌收入項目之名

稱，以符實務需要。（第

三條）

（二）明定國立大學校院稽核

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設置

及稽核事項，以強化內

部控制機制。（第五條

至第八條）

（三）明定校務基金投資程序，

修正投資資金來源及可

投資項目。（第十條）

（四）增列其他公立大專校院

設有校務基金者得準用

本 條 例 之 規 定。（ 第

十六條）

二、自籌收入

設置條例修正條文第十三

條明定，校務基金有關年度預

算編製及執行應依預算法、會

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其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但自籌收入

不在此限，此乃大專校院財務

自主之法源依據。

本次修正重點，將學雜費

收入納為自籌收入，將更有利

於校務基金之彈性運用，其項

目為：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

收入、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

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場

地設備管理收入、受贈收入、

投資取得之收益、其他收入。

學校財務是否健全，自籌

收入將是關鍵因素，如何善用

學校特色拓展自籌收入，將是

各校財務經營的重點。以投資

收益為例，美國哈佛及耶魯大

學的財務年報，顯示其投資之

金融工具多元化且操作績效甚

佳。此外，運用既有資產增加

業務收入，也是大專校院擴增

財源的迅捷通道之一。

參、會計人員須強化

之積極作為－以

企業化經營理念

協助財務規劃與

執行

一、預算籌編、分配及執

行－妥適資源配置

學校向以傳統預算為經、

複式預算為緯，擷取設計計畫

預算、績效預算及中長程預算

制度技術，並貫注零基預算精

神等方式籌編校務基金預算。

考量校務發展總體目標與中程

發展計畫之需要，故籌編過程

須衡酌教育部核定補助額度及

學校自籌財源，配合學校中、

長程發展，將校區建設、特色

發展項目等經費需求，衡量整

體財務狀況及計畫優先順序，

納入分年度支出項目妥為編

列，並配合國庫補助與計畫執

行情形滾動修正。預算案經教

育部及行政院核定後，提出於

立法院審議，俟通過後實施。

各單位則依其發展目標及策略

擬訂工作計畫提報基本營運預

算，通過經費審議相關程序，



54

主計月刊︱第 729 期︱ 2016.9

論述 》會計•審核

俟完成年度預算分配，據以執

行。 

二、協助開源與節流－增

益自籌收入、檢討不

經濟支出

為配合校務發展及落實財

務健全，學校須實施開源節流

政策，除力行各項節約措施外，

更應積極善用學校優勢，努力

拓展各種自籌財源，以因應校

務所需。

主計室可定期編製各類報

表（例如：自籌收支分析、各

項費用分析、推廣教育及建教

合作收支分析、技術移轉權利

金收入與專利權維護成本之變

動情形分析等），作為學校開

源節流之參考，並發揮財務預

警功能。

三、財務管控－績效分析

與中長程財務預估

設置條例為促進校務基金

預算編製之計畫性、合理性及

前瞻性，明定其應以中長程發

展計畫為基礎，審酌財務狀況

妥為規劃，並將教育績效目標

納入財務規劃報告書公告周知；

次年度並應公告校務基金績效

報告書，以供外界檢視基金運

作之教育績效。

為配合學校未來發展及評

估財務可行性，主計室每年可

編製決算分析表，並預測未來

5-7 年校務基金之現金流入、

流出及現金結存情形，以評估

學校財務健全情形，及預測資

金是否足以支應校務發展所

需。類此資訊實可作為推動各

項建設與計畫之決策參考。

四、強化內控與內稽機制

大專校院內控機制之運作

及執行，業已列入校務評鑑項

目之參考指標，其評鑑要素包

括：1. 內部控制制度與內部稽

核之建立與執行情形。2. 財務

內控部分含括（1）會計、出納

及財產等內部控制之執行與檢

討情形（2）預算控制與內部

審核之運作及執行情形（3）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經費稽

核委員會組織及執行運作情

形。3. 學校定期檢核校務運作

成效，並建立完整紀錄。4. 學

校行政組織內部須定期召開會

議，確保行政運作品質之持續

性改善。

為強化內控機制，並配

合政府政策，各大專校院業依

教育部規定於 101 年底前完成

「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另

內部稽核部分，設置條例亦明

定國立大學校院稽核人員或稽

核單位之設置及稽核事項，以

強化內部控制機制。

內控制度設計及執行是否

有效，有賴首長與管理階層及

所有同仁共同努力，會計人員

為學校一份子，自當積極參與，

協助學校設計有校內控及內稽

制度，並據以落實執行。

五、積極參與校務研究

校 務 研 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簡稱 IR）是針對校

務所進行的研究，以促進高等

教育機構的運作與決定。校務

研究兩大重點，其一是資料蒐

集、分析與報告；其二是透過

資訊解讀而協助作決策。

近年由於校務規範鬆綁及

少子女化影響，大專校院得面

對學校財務、招生競爭及績效

責任等挑戰，這些都需要透過

校務研究提供實證資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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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各級主管擬定方案，校務

研究已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必要

措施。會計人員值此大數據時

代，應發揮主計專業積極協助

校務研究，以增進學校財務效

能。

肆、建議

因受少子女化之衝擊，部

分大專校院將普遍面臨財務問

題，更應積極拓展財源並減少

不經濟支出。謹研擬數項對校

務基金整體運作之淺見，冀期

有助於提升營運績效：

一、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單位

採利潤中心制，並落實績

效評量。

二、充分利用地利及人脈，擴

增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及受

贈收入。

三、訂定獎勵制度，提升投資

及產學績效。

四、適時檢討調漲學雜費。

五、積極進行校務研究，並善

用大數據協助學校營運。

伍、結語

會計人員除依法行政外，

尤須以企業化經營理念協助財

務規劃與控管，使有限資源能

更有效運用。其具體作法包括：

協助業管單位，落實開源節流，

努力增益自籌收入，充裕學校

資金；加強學校成本效益觀念，

推動責任中心制度，以提高經

費使用績效。依據學校中長程

發展計畫，採零基預算精神籌

編預算，達成符合校務發展目

標之資源規劃。另內部審核主

要為內控制度中例行監督之一

環，包括事前的預警、事中的

追蹤以及事後的檢討，會計人

員執行內部審核，宜本此原則，

發揮會計協助管理應有功能。

會計工作已由防弊邁向興

利與諮詢，主計人員宜本熱誠

服務的心，尊重分工，有效溝

通，並適時提供攸關決策的有

用資訊予管理階層，以協助大

專校院之校務順利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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